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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換公司秘書、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

聯太工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岑偉棠先生（「岑先生」）已遞

交辭任本公司公司秘書（「公司秘書」）之辭呈，自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。同

日，彼將不再擔任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而言之本

公司授權代表（「授權代表」）及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第 16部所規定代表本公司

於香港接受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授權代表（「法律程序代理人」）。岑先生已確認，

其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，亦無任何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提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

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注意。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向岑先生就其於擔任公司秘書之任期內

所作貢獻表示衷心感謝。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陳詠儀女士（「陳女士」）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、授權代表及法律

程序代理人，自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。董事會藉此機會歡迎陳女士加入本

公司。

承董事會命

聯太工業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Kelly Lee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一名執行董事Kelly Lee女士；三名非執行董事拿督Choo Chuo 

Siong、Anthony Lee先生及孫日輝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河清博士、藍彥博先生及胡競

英女士。


